免试人员需提供的相关材料

拟聘教授、副教授职务应提供拟聘教授、副教授职务的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（聘书或者学校聘文都可）；

取得博士学位的人员，应提供博士学历、学位证书原件和复印件；

本科阶段为师范类的人员，应提供带有教育学、心理学及毕业教学实习合格成绩的学业成绩登记表复印件，复印件应加盖学校教务处公章或者是档案室公章。

人事处

2014年4月3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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